
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武人社发 [2024 J 1号

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

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(社会保障)局，市人社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，

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人事劳动局，市直有关委、办、局劳动人事

部门，市属控股公司(企业集团)，中央在汉企业:

根据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

知~(鄂政办发 [2024 J 2 号)有关规定，现将我市最低工资标准
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具体标准

我市各区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2210 元，非
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22 元。



我市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

和住房公积金，但不包括:延长法定工作时间工资;中班、夜班、

高温、低温、井下、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、条件下的津贴;

法律、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我市辖区内的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、民办非企

业单位等组织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。国家机关、事业单

位、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标准执行。

三、执行时间

上述标准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做好政策宣传。各区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积极做好

政策法规宣传，指导企业落实最低工资规定，按时足额支付劳动

者劳动报酬，引导平台企业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

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范围。

(二)开展调查坪估。各区、各单位要密切关注企业和劳动

者对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的反馈意见，定期对低收入劳动者的

收入状况以及企业运营状况进行调研，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工资正

常增长机制。

(二)支持企业发展。各区、各单位要按照全市统一要求，

持续实施社保"降返补"、企业吸纳就业补贴等惠企政策，落实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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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相关扶持措施，帮助中小微企业和困难企业减

轻发展成本。

(四)加强监督检查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要加大监察执法力

度，对用人单位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。劳动争

议调解组织、仲裁机构要及时妥善处理涉最低工资标准劳动争议

案件，切实维护低收入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。

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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